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4年度上字第242號

上  訴  人  慕康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沈國榮             

訴訟代理人  潘正雄  律師  

            李郁芬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參  加  人  以色列商安全製藥公司

代  表  人  Ron Gutterman

訴訟代理人  蔡志宏  律師

            羅家曲  律師

            鄭煜賢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商標評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3日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3年度行商訴字第33號行政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69條規定對行政判決提起上訴者，

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依同法第2條規定，應適用行政訴訟

法關於上訴審程序相關規定。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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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

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

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行政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以

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

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

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

釋或憲法法庭之裁判，則應揭示該解釋或該裁判之字號或其

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

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上

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

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對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上訴人前於民國107年10月24日以「芙D寶」商標，指定使用

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5類

之「礦物質營養補充品；礦物質食物補充品；含維他命及礦

物質營養補充品；營養補充品；醫療用營養品；醫療用營養

製劑；維生素營養補充品；維他命營養補充品」商品，向被

上訴人申請註冊。經被上訴人核准列為註冊第0000000號商

標（下稱系爭商標，如原判決附圖1所示）。嗣參加人以系

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及第12款規定情

形，檢具「芙婷寶」商標（下稱據爭商標，如原判決附圖2

所示），對之申請評定。被上訴人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違同

條項第10款本文規定，以112年11月30日中台評字第H011001

13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

處分），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判決駁回，提起本件上訴。

三、本件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

主張略以：2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為系爭商標之「D」與據爭

商標之「婷」，2者不論是讀音、字面外觀或文字意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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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明顯不同，不構成近似，原判決一方面認定2商標並無

實際混淆誤認情形，一方面又認定2者在外觀、讀音有相仿

之處而有混淆誤認之虞，理由矛盾；2商標在滿足消費者的

需求上以及商品服務提供者等因素上，不具有共同或關聯之

處，自不構成類似；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所提供之發票、商品

包裝盒、商品DM等，無從據以推論系爭商標商品已為我國相

關消費者所熟悉而應給予較大保護，顯屬率斷。原判決未採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ll年度偵字第5347號不起訴處分書所

為認定，顯有違誤；參加人提起本件評定為濫用權利之行

為，原判決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等語。惟核其上訴理由，係

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所論斷：系爭商

標、據爭商標圖樣係由未經設計之單純印刷字體由左至右

「芙D寶」、「芙婷寶」所構成，同為「芙○寶」3個文字構

成的純文字商標，讀音極為相近，於整體文字外觀及連貫唱

呼上有相仿之處，近似程度不低。2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均

與營養補充相關，在性質、功能、用途、材料、產製者、行

銷管道或場所及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構

成高度類似之商品。2商標與其指定使用之商品並無直接明

顯之關聯，各具有相當識別性。上訴人所提事證無從認定系

爭商標已為我國相關消費者所熟悉，而應給予較大之保護。

衡酌本件雖難認參加人有多角化經營或2商標確有實際混淆

誤認情事，然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之近似程度不低，均有識

別性，所指定使用之商品具高度類似關係，且據爭商標之申

請、獲准註冊早於系爭商標，並無事證證明系爭商標已為我

國相關消費者所熟悉，綜合判斷以上相關因素，應認系爭商

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所定不准註冊之

情形。本件與前述刑案之判斷對象及要件各不相同，自不能

以該不起訴處分之結果為有利上訴人之論據。參加人為維護

商標權，並避免相關消費者將2商標誤認為相同或關聯之商

品來源，提起本件評定，難認有上訴人所指專為損害他人為

目的之權利濫用情事等語，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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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指駁不採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有理由矛盾或違反經

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而非具體表明有何不適用法

規或適用法規不當，或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

款之情形，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

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

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

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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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4年度上字第242號
上  訴  人  慕康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沈國榮              
訴訟代理人  潘正雄  律師  
            李郁芬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參  加  人  以色列商安全製藥公司






代  表  人  Ron Gutterman


訴訟代理人  蔡志宏  律師
            羅家曲  律師
            鄭煜賢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商標評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3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3年度行商訴字第33號行政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69條規定對行政判決提起上訴者，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依同法第2條規定，應適用行政訴訟法關於上訴審程序相關規定。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以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之裁判，則應揭示該解釋或該裁判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對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上訴人前於民國107年10月24日以「芙D寶」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5類之「礦物質營養補充品；礦物質食物補充品；含維他命及礦物質營養補充品；營養補充品；醫療用營養品；醫療用營養製劑；維生素營養補充品；維他命營養補充品」商品，向被上訴人申請註冊。經被上訴人核准列為註冊第0000000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原判決附圖1所示）。嗣參加人以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及第12款規定情形，檢具「芙婷寶」商標（下稱據爭商標，如原判決附圖2所示），對之申請評定。被上訴人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違同條項第10款本文規定，以112年11月30日中台評字第H01100113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判決駁回，提起本件上訴。
三、本件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主張略以：2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為系爭商標之「D」與據爭商標之「婷」，2者不論是讀音、字面外觀或文字意義上，均有明顯不同，不構成近似，原判決一方面認定2商標並無實際混淆誤認情形，一方面又認定2者在外觀、讀音有相仿之處而有混淆誤認之虞，理由矛盾；2商標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商品服務提供者等因素上，不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自不構成類似；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所提供之發票、商品包裝盒、商品DM等，無從據以推論系爭商標商品已為我國相關消費者所熟悉而應給予較大保護，顯屬率斷。原判決未採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ll年度偵字第5347號不起訴處分書所為認定，顯有違誤；參加人提起本件評定為濫用權利之行為，原判決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等語。惟核其上訴理由，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所論斷：系爭商標、據爭商標圖樣係由未經設計之單純印刷字體由左至右「芙D寶」、「芙婷寶」所構成，同為「芙○寶」3個文字構成的純文字商標，讀音極為相近，於整體文字外觀及連貫唱呼上有相仿之處，近似程度不低。2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均與營養補充相關，在性質、功能、用途、材料、產製者、行銷管道或場所及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構成高度類似之商品。2商標與其指定使用之商品並無直接明顯之關聯，各具有相當識別性。上訴人所提事證無從認定系爭商標已為我國相關消費者所熟悉，而應給予較大之保護。衡酌本件雖難認參加人有多角化經營或2商標確有實際混淆誤認情事，然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之近似程度不低，均有識別性，所指定使用之商品具高度類似關係，且據爭商標之申請、獲准註冊早於系爭商標，並無事證證明系爭商標已為我國相關消費者所熟悉，綜合判斷以上相關因素，應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所定不准註冊之情形。本件與前述刑案之判斷對象及要件各不相同，自不能以該不起訴處分之結果為有利上訴人之論據。參加人為維護商標權，並避免相關消費者將2商標誤認為相同或關聯之商品來源，提起本件評定，難認有上訴人所指專為損害他人為目的之權利濫用情事等語，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或指駁不採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有理由矛盾或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而非具體表明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或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情形，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4年度上字第242號

上  訴  人  慕康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沈國榮              

訴訟代理人  潘正雄  律師  

            李郁芬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參  加  人  以色列商安全製藥公司







代  表  人  Ron Gutterman



訴訟代理人  蔡志宏  律師

            羅家曲  律師

            鄭煜賢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商標評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3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3年度行商訴字第33號行政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69條規定對行政判決提起上訴者，

    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依同法第2條規定，應適用行政訴訟

    法關於上訴審程序相關規定。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

    ，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

    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

    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行政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以判

    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

    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

    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或憲法法庭之裁判，則應揭示該解釋或該裁判之字號或其內

    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

    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

    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

    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對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之違

    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上訴人前於民國107年10月24日以「芙D寶」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5類之「礦物質營養補充品；礦物質食物補充品；含維他命及礦物質營養補充品；營養補充品；醫療用營養品；醫療用營養製劑；維生素營養補充品；維他命營養補充品」商品，向被上訴人申請註冊。經被上訴人核准列為註冊第0000000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原判決附圖1所示）。嗣參加人以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及第12款規定情形，檢具「芙婷寶」商標（下稱據爭商標，如原判決附圖2所示），對之申請評定。被上訴人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違同條項第10款本文規定，以112年11月30日中台評字第H01100113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判決駁回，提起本件上訴。

三、本件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

    主張略以：2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為系爭商標之「D」與據爭

    商標之「婷」，2者不論是讀音、字面外觀或文字意義上，

    均有明顯不同，不構成近似，原判決一方面認定2商標並無

    實際混淆誤認情形，一方面又認定2者在外觀、讀音有相仿

    之處而有混淆誤認之虞，理由矛盾；2商標在滿足消費者的

    需求上以及商品服務提供者等因素上，不具有共同或關聯之

    處，自不構成類似；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所提供之發票、商品

    包裝盒、商品DM等，無從據以推論系爭商標商品已為我國相

    關消費者所熟悉而應給予較大保護，顯屬率斷。原判決未採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ll年度偵字第5347號不起訴處分書所

    為認定，顯有違誤；參加人提起本件評定為濫用權利之行為

    ，原判決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等語。惟核其上訴理由，係就

    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所論斷：系爭商標、

    據爭商標圖樣係由未經設計之單純印刷字體由左至右「芙D

    寶」、「芙婷寶」所構成，同為「芙○寶」3個文字構成的純

    文字商標，讀音極為相近，於整體文字外觀及連貫唱呼上有

    相仿之處，近似程度不低。2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均與營養

    補充相關，在性質、功能、用途、材料、產製者、行銷管道

    或場所及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構成高度

    類似之商品。2商標與其指定使用之商品並無直接明顯之關

    聯，各具有相當識別性。上訴人所提事證無從認定系爭商標

    已為我國相關消費者所熟悉，而應給予較大之保護。衡酌本

    件雖難認參加人有多角化經營或2商標確有實際混淆誤認情

    事，然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之近似程度不低，均有識別性，

    所指定使用之商品具高度類似關係，且據爭商標之申請、獲

    准註冊早於系爭商標，並無事證證明系爭商標已為我國相關

    消費者所熟悉，綜合判斷以上相關因素，應認系爭商標之註

    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所定不准註冊之情形。

    本件與前述刑案之判斷對象及要件各不相同，自不能以該不

    起訴處分之結果為有利上訴人之論據。參加人為維護商標權

    ，並避免相關消費者將2商標誤認為相同或關聯之商品來源

    ，提起本件評定，難認有上訴人所指專為損害他人為目的之

    權利濫用情事等語，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或指駁

    不採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有理由矛盾或違反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而非具體表明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

    用法規不當，或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情

    形，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揭

    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

    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

    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4年度上字第242號

上  訴  人  慕康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沈國榮              

訴訟代理人  潘正雄  律師  

            李郁芬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參  加  人  以色列商安全製藥公司







代  表  人  Ron Gutterman



訴訟代理人  蔡志宏  律師

            羅家曲  律師

            鄭煜賢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商標評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3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3年度行商訴字第33號行政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69條規定對行政判決提起上訴者，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依同法第2條規定，應適用行政訴訟法關於上訴審程序相關規定。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以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之裁判，則應揭示該解釋或該裁判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對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上訴人前於民國107年10月24日以「芙D寶」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5類之「礦物質營養補充品；礦物質食物補充品；含維他命及礦物質營養補充品；營養補充品；醫療用營養品；醫療用營養製劑；維生素營養補充品；維他命營養補充品」商品，向被上訴人申請註冊。經被上訴人核准列為註冊第0000000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原判決附圖1所示）。嗣參加人以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及第12款規定情形，檢具「芙婷寶」商標（下稱據爭商標，如原判決附圖2所示），對之申請評定。被上訴人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違同條項第10款本文規定，以112年11月30日中台評字第H01100113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判決駁回，提起本件上訴。

三、本件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主張略以：2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為系爭商標之「D」與據爭商標之「婷」，2者不論是讀音、字面外觀或文字意義上，均有明顯不同，不構成近似，原判決一方面認定2商標並無實際混淆誤認情形，一方面又認定2者在外觀、讀音有相仿之處而有混淆誤認之虞，理由矛盾；2商標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商品服務提供者等因素上，不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自不構成類似；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所提供之發票、商品包裝盒、商品DM等，無從據以推論系爭商標商品已為我國相關消費者所熟悉而應給予較大保護，顯屬率斷。原判決未採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ll年度偵字第5347號不起訴處分書所為認定，顯有違誤；參加人提起本件評定為濫用權利之行為，原判決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等語。惟核其上訴理由，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所論斷：系爭商標、據爭商標圖樣係由未經設計之單純印刷字體由左至右「芙D寶」、「芙婷寶」所構成，同為「芙○寶」3個文字構成的純文字商標，讀音極為相近，於整體文字外觀及連貫唱呼上有相仿之處，近似程度不低。2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均與營養補充相關，在性質、功能、用途、材料、產製者、行銷管道或場所及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構成高度類似之商品。2商標與其指定使用之商品並無直接明顯之關聯，各具有相當識別性。上訴人所提事證無從認定系爭商標已為我國相關消費者所熟悉，而應給予較大之保護。衡酌本件雖難認參加人有多角化經營或2商標確有實際混淆誤認情事，然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之近似程度不低，均有識別性，所指定使用之商品具高度類似關係，且據爭商標之申請、獲准註冊早於系爭商標，並無事證證明系爭商標已為我國相關消費者所熟悉，綜合判斷以上相關因素，應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所定不准註冊之情形。本件與前述刑案之判斷對象及要件各不相同，自不能以該不起訴處分之結果為有利上訴人之論據。參加人為維護商標權，並避免相關消費者將2商標誤認為相同或關聯之商品來源，提起本件評定，難認有上訴人所指專為損害他人為目的之權利濫用情事等語，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或指駁不採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有理由矛盾或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而非具體表明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或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情形，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